附件：

《〈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改进项目：设定受益计划（征求意见稿）》简介
2010年4月29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以下简称IAS 19）改进项目《设定受益计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对IAS19中设定受益计划的确认、列报和披露有关内容进行了基础改进，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0年9月6日。按照IASB的2010年工作计划，该项目预期在2011年第一季度完成并发布对设定受益计划内容改进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一、征求意见稿发布背景

2006年7月，IASB将离职后雇员福利项目列入其改进计划。当时，IASB认为对雇员福利会计需要进行全面改进，并考虑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共同完成这一改进。然而，由于该项目的复杂性导致进展缓慢。因此，IASB决定以显著改进养老金义务明晰性和可比性的目标为切入点，促进该项目的进展。为此， IASB于2008年3月针对离职后福利承诺（Post-employment Benefit Promises）负债的确认和计量中存在的主要缺陷发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改进的初始观点（讨论稿）》（以下简称讨论稿），讨论稿就对设定受益计划引起的利得和损失的递延确认、设定受益负债的列报（包括结算或缩减费用的列报）、含有选择权的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和以提存金为基础的福利承诺的会计处理（包括相关定义的澄清）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讨论稿认为，投资者、分析师和其他相关方需要的会计信息应容易理解并具可比性，然而现行IAS 19的会计处理非常复杂，需要综合修订。讨论稿指出，IAS 19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企业不必在设定受益计划改变时立即进行会计处理，对利得或损失的“递延确认”使财务报告中的设定受益计划金额让使用者难以理解。二是由于企业对利得或损失的确认具有不同选择权，这使设定受益计划的影响在不同企业间难以比较。三是披露内容过多，但并未充分反映设定受益计划风险。

2010年4月29日，IASB对讨论稿中与设定受益计划相关的问题进一步提炼并发布了征求意见稿，旨在通过对设定受益计划的确认、列报和披露的基础改进，使财务报告使用者更容易理解设定受益计划对企业财务状况、财务业绩和现金流量产生的影响。
二、《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对设定受益计划成本的立即确认、对设定受益资产或负债净额的列报和相关披露的改进，不包括设定受益计划的计量和以提存金为基础的福利承诺会计处理。

（一）设定雇员福利成本的立即确认

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应当在设定收益负债的估计或计划资产公允价值发生改变时，立即予以确认，并在综合收益表中确认设定受益负债（资产）的净额变化，除非另一项准则要求或允许将它们包括在资产的成本中。同时，删除现行IAS 19中允许企业在上述改变发生时确认所有的利得和损失，但同时也允许其他选择（即在“区间”
内的精算利得和损失可以不确认，在“区间”外的精算利得和损失可以推迟确认）的规定。“区间法”允许企业将不属于指定“区间”的精算利得和损失予以递延确认,删除“区间法”后，全部精算利得和损失将立即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在财务状况表中确认的设定受益计划资产或负债净额将反映计划资金盈余或赤字的全部金额。讨论稿的反馈意见对该改进普遍表示支持，认为这一改进可以消除设定受益计划中精算利得和损失在发生时不在当期确认可能给财务报告使用者带来的困扰和误导。

（二）设定受益资产或负债净额的列报

由于征求意见稿删除了现行IAS 19中对设定受益计划成本确认的选择权的相关规定，相应地取消了设定受益计划成本组成部分在列报时的多种不同方式。

1．现行IAS 19对设定受益计划得的列报

现行IAS 19的对长期雇员福利成的列报思路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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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IAS 19对设定受益计划的确认和列报规定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设定受益计划成本可以根据企业的会计政策确认并列报在不同分类中。例如，利息费用可能被列入营业费用或财务费用中，这使不同企业间的营业利润难以比较。二是精算利得和损失可能在其发生的会计期间内确认，也可能不确认。三是以前期间的精算利得和损失能够在本期间确认，无法真实、清晰地反映本期间的实际精算利得和损失。

2．征求意见稿的改进

为解决现行IAS 19在设定受益计划的确认和列报中的问题，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企业对设定受益负债和计划资产净额的新列报方式，即企业应将设定收益负债和计划资产公允价值发生改变的净额拆分为服务成本、财务费用和重计量部分三个部分进行分别列报。具体列报思路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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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中对设定受益计划成本的列报改进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将服务成本计入损益。因修改计划而导致的缩减和过去服务成本将在计划发生修改的当期确认为成本，无论相关福利是否既定福利。这一变更消除了区分缩减和过去服务负成本的要求。二是将利息收入（费用）净额在损益中作为财务费用的一部分予以列报。利息收入（费用）净额将通过对设定受益负债或资产净额采用高质量公司债券的折现率来计算。计划资产实际回报与随时间推移所产生的计划资产变动之间的差额将作为重计量部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三是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列报重计量部分。重计量部分主要包括：（1）精算利得和损失，即由于经验调整及设定受益义务的精算假设变动的影响产生的、与提供福利的成本相关的精算利得和损失。（2）计划资产的回报（扣除货币的时间价值）。该金额将包括计划资产产生的收益以及此类资产已实现及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扣除作为财务费用的一部分在损益中确认的利息费用净额和管理计划资产所发生成本后的金额。（3）非常规结算产生的利得和损失。无论是常规或是非常规结算，结算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均代表经验调整（设定受益义务与实际结算价格之间的差额）。据此，所有结算利得和损失均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对于非常规结算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征求意见稿建议作为重新计量部分的一项单独要素列报（常规结算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将作为精算利得和损失的一部分列报）。（4）对设定受益资产净额确认的限制的变更。设定受益计划出现盈余的企业将继续按照设定受益计划的盈余、与以从该计划返还资金或减少对该计划未来提存金的形式得到的经济利益现值之间的孰低者计量设定受益资产的净额。征求意见稿规定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应立即转入留存收益，不得在其他综合收益的储备中累积。 

征求意见稿中的新列报方式对现行IAS 19中具有多种可选择的列报方式进行了简化和统一，有利于提高财务报告中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和负债的明晰性和可比性。目前，理事会在即将发布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征求意见稿）》中，也认为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对设定受益资产或负债净额的重计量进行列报是最为清晰的方式。

（三）相关披露

目前，对现行IAS 19 中的披露规定存在很多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财务报告中对设定受益计划的大量信息披露模糊了重要信息，导致有降低可理解性和有用性的风险；二是现行IAS 19中的披露规定不能给财务报告使用者在理解设定受益计划对财务报告的影响方面提供充足信息；三是现行IAS 19未充分提供设定受益计划风险方面的信息。为此，征求意见稿对设定受益计划相关会计信息的披露提出改进，具体包括：（1）描述主体设定受益计划的特征；（2）识别和解释此类计划在财务报表内确认的金额；（3）描述主体所提供的设定受益计划对未来现金流量的影响（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等），以及设定收益计划产生的风险，包括人员变动统计风险的敏感性分析；（4）多雇主计划参与情况。

（四）其他改进和建议

IASB根据讨论稿的反馈意见，在征求意见稿中对下列实务问题进行了阐述：一是预期未来薪水的增加对不同期间的福利分配的影响。征求意见稿建议明确考虑未来工资增长以确定是否会造成以后年度雇员服务使福利水平大大高于以前年度。这种情况下，福利应当按直线法确认。二是设定受益义务中的税收和管理成本。征求意见稿建议删除现行IAS 19中计划资产管理费用可以作为计划资产回报的抵减项目、或者作为设定受益义务的调整项目进行列报的选择，规定只有与计划资产管理活动相关的费用才可以作为计划资产回报的抵减项目进行列报。如果未来的管理费用是与当期服务或前期服务的福利管理相关，则设定受益义务的现值应包括该费用。这一建议对损益的影响将取决于当前的会计政策是立即将此类金额确认为费用还是将此类金额包括在区间计算当中。征求意见稿同时明确，当期服务成本将包括福利计划与报告日前提供服务相关的提存金和福利的应付税款。三是雇员福利的分类。征求意见稿建议简化不同雇员福利的分类，即将现行被界定为“离职后福利”和“其他长期雇员福利”的雇员福利纳入统一的“长期雇员福利”计划，所有长期设定受益计划将以相同方式确认和计量并按照相同的规定进行披露。征求意见稿同时建议对用于确定雇员福利计划是短期福利还是长期福利的规定作出变更，即短期福利仅限于预计将在相关服务已经提供及雇佣结束当期的报告期末之后12个月内结算的福利计划。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将《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14号——IAS 19：对设定受益资产的限制、最低资金要求及其相互作用》直接纳入IAS 19的建议。

三、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一）确认

问题1：

本征求意见稿提议当设定利益负债的现值和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改变时，主体应该对其进行确认。（第54段、第61段和结论基础第9段至第12段）您同意吗？同意与否均请说明理由。

问题2：

当相关计划修订发生时，主体是否应该将未确定的过去服务成本予以确认？（第54段、61段和结论基础第13段）请说明理由。

问题3（分类）：

主体是否应该将设定福利成本分拆成服务成本、财务费用和重计量三个部分？（第119A段，结论基础第14段至第18段）请说明理由。

问题4（定义服务成本部分）：

服务成本部分是否应该排除人口假设变动导致的设定福利负债？（第7段和结论基础第19段至第23段）请说明理由。

问题5（定义财务费用部分）：

本征求意见稿提出，财务费用部分应包括基于设定受益负债（资产）净额的利息净额，该设定受益负债（资产）净额采用第78段中针对设定受益负债（资产）净额设定的特定折现率确定。因此，本征求意见稿将删除IAS 19中关于计划资产盈利或亏损的预期收益的列报规定。

基于设定受益负债（资产）净额的利息净额是否通过采用第78段中针对设定受益负债（资产）净额设定的特定折现率确定？请说明理由？如果不是，又该如何确定财务费用部分并请说明理由？（第7段，第119B段，第119C段以及结论基础第23段至第32段）。

（二）列报

问题6：

主体应该列报：

（1）盈利或亏损中的服务成本？

（2）盈利或亏损中的作为财务费用一部分的基于设定受益负债（资产）净额的利息净额？

（3）其他综合收益中的重计量？

（第119A段和结论基础第35段至第45段）请说明理由。

问题7（结算和缩减）：

（1）您同意常规和非常规结算产生的损益是精算损益并因此应包含在重计量部分中吗？（第119D段和结论基础第47段）请说明理由。

（2）您同意缩减应该像计划修正一样对待吗，产生的损益在盈利或亏损列报？（第98A段，第119A(a) 段和结论基础第48段）

（3）主体是否应该披露：①对任何的计划修订、缩减和非常规结算做一个陈述性描述，以及②对综合收益表的影响？（第125 C（c）段，第125 E段，结论基础第49段和结论基础第78段）并说明理由？

（三）披露

问题8（设定受益计划）：
本征求意见稿对关于主体设定收益计划信息的披露目标说明如下：

（1）用于解释主体的设定收益计划特征；

（2）识别和解释主体财务报表中由设定收益计划产生的数额；以及

（3）描述设定收益计划如何影响主体未来现金流的数额、时间和可变性。（第125A段和结论基础第52段至第59段）

这些目标恰当吗？请说明理由。如果不恰当，您认为该如何修正并请说明理由。

问题9（设定受益计划）：
为了达到披露目标，本征求意见稿提议新的披露规定，包括：

（1）关于风险信息，包括敏感性分析（第125 C(b)段，第125 I段，结论基础第60(a)段，62(a)段以及结论基础第63段至第66段）；

（2）用于确定人口精算假设的处理信息（第125 G(b)段，结论基础第60(d)和(e)段）；

（3）设定受益负债的现值，通过修正来排除预期工资增长的影响（第125H段和结论基础第60(f)段）；

（4）资产负债匹配策略的相关信息（第125J段和结论基础第62(b)段）；以及

（5）可能导致提存金与服务成本差异的因素信息（第125K段和结论基础第62(c)段）。

提出的新披露规定恰当吗？请说明理由。如果不恰当，您有何披露提议以取得披露目标？

问题10（多雇主计划）：

本征求意见稿提议关于参与多雇主计划的附加披露。理事会应该增加、修订或删除这些要求吗？（第33A段和结论基础第67段至第69段）请说明理由。

问题11（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主体间共担风险的国家计划和设定收益计划）：

未经进一步复议，本征求意见稿更新了对参加国家计划或设定收益计划的在同一控制下共担风险的不同主体披露规定要保持与第125A段到第125K段相一致的披露。理事会是否应该添加、修订或删除这些规定？（第34段B，第36段，第38段以及结论基础底70段）说明理由。

问题12（其他意见）：

关于提议的披露规定，您还有其他任何意见吗？（第125A段至第125K段以及结论基础第50段至第70段）

（四）其他问题

问题13：

本征求意见稿对IAS 19的修订提议归纳如下：

（1）在2009年12月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14号——IAS 19：对设定收益资产的限制、最低资金要求及其相互作用》中的规定，未经实质性改变直接纳入。（第115A段至第115K段以及结论基础第73段）

（2）“最低资金需求”被定义为强制要求主体对离职后或其他长期设定受益计划提取的提存金。（第7段和结论基础底80段）

（3）计划应付税金应该包含在计划资产的收益中还是在设定受益负债中计量，取决于该税务的性质。（第7段，第73(b)段，结论基础第82段和第83段）

（4）计划资产的收益应该扣减与管理计划资产的相关管理成本。（第7段，第73(b)段，结论基础第82段和第84段至第86段）

（5）在决定福利公式在依据现行工资分配方案表述未来几年的福利水平是否会有明显的提高时，需要考虑预期未来工资增长。（第71A段和结论基础第87段至第90段）

（6）用来确定设定收益负债的死亡率假设是对雇用期间和雇佣期后的计划人员预期死亡率的当前估计。（第73段(a)(i)和结论基础第91段）

（7）在确定设定受益负债的最佳估计时需要考虑风险共担和条件指数化特征。（第64A段，第85(c)段和结论基础第92段至第96段）

您同意提议的改进吗？请说明理由。如果不同意，您提议的可供选择方案是什么并请说明理由？。

问题14（多雇主计划）：

IAS 19号要求对设定受益多雇主计划采用与设定提存计划相同的会计处理，如果该计划将参与主体揭示了与现在和之前其他主体雇员相关联的精算风险，结果是没有一致和可靠的基础将义务、计划资产和费用分配到参加计划的每个主体中去。理事会认为，这将会应用于许多符合设定受益多雇主计划定义的计划。（第32(a)段和结论基础第75(b)段）

请对任何拥有一致和可靠的基础将义务、计划资产和费用分配到参加计划的每个主体中去的设定受益多雇主计划组织进行描述。这样的多雇主计划中的参与者是否应该采用设定受益会计？请说明理由。

（五）过渡性规定

问题15：

主体采用提议的改进是否需要追溯调整？（第162段和结论基础第97段至第101段）请说明理由。

（六）收益和成本

问题16：

经理事会评估：

（1）提议的主要收益包括：

①报告设定受益负债账面金额的改变和通过一种更容易理解方式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改变。

②删除现行IAS 19号允许的列报选择权，以此方式进行相对改进。

③对导致不同做法的规定进行澄清。

④对设计设定受益计划主体风险信息的改进。

（2）提议的成本应该是最小的，因为当主体采用现行的IAS 19时主体已经掌握了实施本提议修订案的大部分信息。

您同意理事会的评估吗？（结论基础第103段至第107段）请说明理由。

问题17（其他意见）：

对提议您还有其他意见吗？
� “区间”是指对离职后福利义务的估计视作围绕其最佳估计的一个范围。现行IAS 19规定，该“区间”是指设定受益义务现值的正负10%（在抵扣计划资产前）和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正负10%两者中的较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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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现行IAS 19对长期雇员福利成本组成部分的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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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征求意见稿对长期雇员福利成本组成部分的列报



